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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间组织的协定 

世卫组织与国际兽疫局之间的合作 

秘书处的报告 

1. 第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以 WHA14.50 号决议批准世卫组织与国际兽疫局(OIE)建立
关系，随后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以 WHA57.7 号决议批准的《国际兽疫局与世界卫
生组织之间的协定》作出修正。在交换建立关系的函件的基础上，世卫组织与国际兽疫
局开展合作。 

2. 在世卫组织、国际兽疫局和粮农组织一次三方协调会议期间（雅典，2008 年 2 月 5
日），确定了加强合作的好处，尤其包括联合制定涉及影响食品安全的畜牧业方面的国
际标准所产生的好处。据此，国际兽疫局建议修订两个组织之间目前《协定》的文本1，
在第 4 条结尾处添加以下文字作为新的第 4.7 款： 

“4.7 与其它有关国际机构合作，联合制定涉及影响食品安全的相关畜牧业
问题的国际标准。” 

3. 秘书处认为这一建议符合《协定》的目标，将加强两个组织在促进和改进兽医公共
卫生以及食品保障和安全方面的合作。为第 4.7 款建议的文本符合 2004 年通过的《粮农
组织与国际兽疫局之间的协定》第 2.3（b）条几乎完全一样的文字。此外，通过与国际
兽疫局的协商可认为建议的修正不会改变国际兽疫局与食品法典委员会相关的现状，该
委员会仍然是世卫组织/粮农组织的联合食品标准规划，国际兽疫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该委员会。 

4. 本修正案提交卫生大会批准，因为国际兽疫局与世卫组织之间的《协定》本身是由
卫生大会批准的，而该修正案在原《协定》所确定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共同感兴趣
的项目，从而在两个组织之间“特定的”合作手段中构成了实质性的发展。 

                                                 
1 《基本文件》，第 47 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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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大会的行动 

5. 请卫生大会审议如下决议草案： 

第六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与政府间组织的协定的报告：世卫组织与国际兽疫局之间的合作1

以及对《国际兽疫局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协定》2建议的修正案： 

考虑到世卫组织《组织法》第七十条， 

批准对《国际兽疫局与世界卫生组织之间的协定》的如下修正： 

通过添加以下文字修正第 4 条，即作为第 4.7 款插入：“与其它有关国际机构合
作，联合制定涉及影响食品安全的相关畜牧业问题的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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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件 A63/46。 
2《基本文件》，第 47 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9 年。 


